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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声明 

1、本保荐机构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保荐职责的情形，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发表的有关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

的。 

2、本补充保荐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非流通股股东等参与方提供。有关资料提供方已对本保荐机构做出承诺：其所提

供的为出具本补充保荐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资料、意见、承诺均真实、准确、

完整、合法、及时，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本补充保荐意见失实或产生误导的虚假

记载、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并对其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3、本补充保荐意见是基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非流通股股东均

按照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全面履行其所负有责任的假设而提出的，任何方案的

调整或修改均可能使本保荐机构所发表的保荐意见失效，除非本保荐机构补充和

修改本保荐意见。 

4、本保荐机构在本补充保荐意见中对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

份取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价，但上述评价仅

供投资者参考，本保荐机构不对投资者据此行事产生的任何后果或损失承担责

任。 

5、本保荐机构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补充保荐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补充保荐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6、本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补充保荐意见不构成对江西洪城水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补充保荐意见所做出的投资决策而

产生的任何风险，本保荐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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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保荐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洪城水业 指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所持洪城水业

的股份尚未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的股东，

包括：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

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豪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市煤气公司、南昌市公用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共五家股东 

水业集团、集团公司 指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洪城水业流通 A股的股东 

对价安排 指 为消除 A股市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股份转

让制度性差异，由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A股

股东通过协商形成的利益平衡安排 

方案、改革方案 指 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指 洪城水业 A 股市场相关股东就审议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举行的会议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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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情况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2 月 27 日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来，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热线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网上路演等多种形式与

流通股股东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协商，根据各方沟通结果，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作如下调整：  

（一）对价安排部分 

原方案的对价安排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按其各自持有的发起人股份比例

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以获得所有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即：由五家发起

人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合计支付 12,500,000股，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 2.5 股股票。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

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现调整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按其各自持有的发起人股份比例向流通股股

东执行对价安排，以获得所有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即：由五家发起人股东向方

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合计支付 14,000,000股，流通股股东每

持有 10股流通股将获得 2.8股股票。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方案调整后公司各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执行对价前 执行对价后 

序号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股份数量

（股）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86,378,800 61.70% 13,436,705 72,942,095 52.10% 

2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987,600 0.71% 153,626 833,974  0.60% 

3 南昌市煤气公司 987,600 0.71% 153,626 833,974  0.60% 

4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987,600 0.71% 153,626 833,974  0.60% 

5 
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658,400 0.47% 102,417 555,983  0.40% 

合  计 90,000,000 64.29% 14,000,000 76,000,000 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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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88,354,000 -88,354,000 0 

2、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646,000 -1,646,000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90,000,000 -90,000,000 0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74,610,043 74,610,043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1,389,957 1,389,957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76,000,000 76,000,000 

A股 50,000,000 14,000,000 64,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0,000,000 14,000,000 64,000,000 

股份总额   140,000,000  0 140,000,000 

（二）非流通股股东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部分 

原文为：“（1）水业集团持有的洪城水业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洪城水业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24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第（1）条承诺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水业集团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洪城水业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洪城水业股份总数的 5%，且在

该期间水业集团只有当二级市场洪城水业股票价格不低于截止 2006年 2月 24日

前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平均价格 5.92 元的 120%,即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不低于

7.10 元时（若公司股票按照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做除权、除息处理，该价格按

照除权、除息规则相应调整），才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股份；” 

现调整为：“（1）水业集团持有的洪城水业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洪城水业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第（1）条承诺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水业集团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洪城水业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洪城水业股份总数的 5%，且在

该期间水业集团只有当二级市场洪城水业股票价格不低于截止 2006年 2月 24日

前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平均价格 5.92 元的 120%,即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不低于

7.10 元时（若公司股票按照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做除权、除息处理，该价格按

照除权、除息规则相应调整），才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作其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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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文件的核查情况 

本保荐机构核查了与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相关的文件，确认上述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保荐机构有无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责任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持有洪城水业流通股的情况及前六个月内买卖情况 

长城证券在洪城水业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未持有公司

流通股股份，在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前六个月内也未买卖公司的流

通股股份。 

（二）经自查，本保荐机构不存在以下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本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2、洪城水业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或者控制本保荐机

构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3、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洪城水业权益、在洪城水业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本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洪城水业提供担保

或融资； 

5、其他可能影响本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在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

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 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切实相关，为维护自身权益，本保荐

机构特别提请公司股东积极参与洪城水业相关股东会议并充分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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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公司股东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相关的信息披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可能涉及到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做出自我判断。 

（三）本保荐意见旨在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程序是否公平、合理做出独立、

公正、客观的评价，虽然我们对方案的合理性及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影响进行了

评估和分析，但并不构成对洪城水业的任何投资建议，对于投资者根据本保荐意

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保荐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本保荐机构特别提请洪城水业流通股股东注意，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的实施存在以下风险： 

1、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南昌市煤气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属国有股，根据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

定，上述非流通股股东对公司股份的处置需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

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准的可能。 

2、截至本补充保荐意见书签署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司法

冻结、扣划的情形，但由于距所送股份支付到账日尚有一定时间间隔，非流通股

股东送给流通股股东的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扣划的可能。 

3、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4、证券价格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是国内资本市场的一项

重大基础性改革，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过程中，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有可能产

生较大幅度波动，并可能会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响。 

五、 保荐结论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经

过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体

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和对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重视。本次方案的调整并不

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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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云鹏  

保荐代表人： 王玮 

项目主办人： 李瑞华、王海明 

电    话： 0755 –83516283 

传    真： 0755 – 83516266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 14、16、17层 

邮政编码： 51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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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之补充保荐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魏云鹏 

 

 

 

保荐代表人： 王玮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六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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